
目前，我国中西部 22

个省份 715 个原连片特困

地区县实施了乡村教师生

活补助政策，覆盖约 7.3 万

所乡村学校，受益教师约

130万人。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生活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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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晨报》 姚沁艺 陈滢

把朋友的照片做成表情包在各个微

信群传阅，这件生活中不起眼的小事，其

实也藏着法律风险。

近日，在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审结的

一起因在微信群发表情包“开玩笑”而引

发的名誉权纠纷中，法院就判决被告删

除表情包并向原告书面道歉。

是玩笑还是侵害名誉权？

韦先生和袁先生通过参加单身微信

群相识，并线下多次参加微信群主组织

的打麻将、外出旅游等娱乐活动，双方较

为熟悉。

某日，袁先生将微信圈内其他群友

拍摄的一张韦先生的照片制作成表情

包，且配文字“花姑娘滴干活”，并先后发

布在双方共同所在的三个微信群。

韦先生心生不悦，立即在群内回复

“滚”“小心被告，律师在此”等表达不满，

并且私信袁先生，“你等着接律师函吧”

“不是开玩笑的”“啥都敢来，啥都敢加”。

因对方无视其不快和制止，并拒绝

道歉，韦先生将袁先生起诉至法院。

韦先生认为，袁先生编辑其肖像为

表情包并在多个群里发布，还添加“花姑

娘滴干活”的文字，是侮辱行为，有损形

象，韦先生无法接受并已造成其精神上

的困扰。

袁先生则辩称，两人原本关系比较

密切，使用韦先生表情包主观上是好友

间开玩笑，并无侮辱韦先生的本意；从其

他群友的留言中，可以看出客观上也未

造成韦先生社会评价的降低。

法院：
开玩笑不能超过合理限度

浦东新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未

经原告同意，擅自制作含原告肖像的表

情包，并添加文字“花姑娘滴干活”；被告

称系朋友间的开玩笑，从微信群内的前

后聊天内容来看，虽未发现被告出于带

有明显主观恶意而发布含原告肖像的表

情包，但当开玩笑引起对方明显不适时，

这个玩笑就已超过合理的限度了。

原告已明确提出异议后，被告理应

及时赔礼道歉并及时撤回已发布的表情

包，但被告仍持无所谓的放任态度，实属

不当。

据此，法院判决被告袁先生限期将

内含原告韦先生肖像的表情包删除，并

向原告韦先生书面道歉。

案件生效后，执行过程中，涉案微信

群已解散，被告向原告进行了书面道歉。

法官：
开玩笑不是“免责金牌”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

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

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民

事主体的名誉权受到侵害，有权要求停

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并可要求赔偿损失。

特别提醒社会大众，开玩笑要把握

一个“度”字。一旦超过合理限度，就会

导致对方的不适，这是对对方的不尊重，

也可能构成侵害名誉权。侵权人需要为

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开玩笑不能成

为“免责金牌”。

在互联网时代，名誉权等精神人格

权易遭受侵害，其损害后果通常具有易

扩散性和不可逆性。受害主体就侵权行

为提出异议后，侵权人应及时更正或删

除并主动道歉，将对受害主体名誉权的

侵害降低到最低程度。

本案中，被告在原告明确提出异议后，

却仍然持无所谓的放任态度，没有积极采

取措施降低其侵权行为对原告的影响，既

失去了友情，也涉及侵权，实属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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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 纪颖 曹德伟

因为一次意外，小杜的父亲在家门

口停车时不慎将母亲撞倒，后经抢救无

效母亲身亡。小杜要求保险公司理赔，

保险公司却以“近亲属之间发生的交通

事故不予赔偿”等原因拒绝。近日，江苏

镇江句容法院后白法庭审理了这起案

件，判决保险公司支付死亡赔偿金 18 万

元。

2022 年 8 月，小杜父亲杜某在乡村

道路行驶，至自家门前场地处停车时，与

站在家门口场地上的妻子王某发生事

故，妻子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句容交警作出非道路

交通事故成因分析，认定杜某负事故全

部责任。公安部门以杜某涉嫌交通肇事

罪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检察院依法

作出了不起诉决定书。

杜某车辆在保险公司购买了交强

险，事故发生后，小杜向保险公司索赔，

但过程并不顺利，于是便将父亲杜某和

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18万元。

句容法院经审理查明，保险公司拒

赔主要有两方面理由，一方面是认为保

险合同条款约定对近亲属之间造成的交

通事故不予赔偿；另一方面认为事故发

生在非道路交通事故路段，而交强险范

围内承担赔偿的范围是机动车发生道路

交通事故造成的相应损失。

在案件审理中，法院着重对死者与

肇事司机二人的夫妻关系、前期公安机

关的调查情况以及事故发生原因等进行

了审查，认定本次事故是过失行为，排除

了肇事司机故意杀害死者的可能。另机

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引发的损害

赔偿案件，可以参照交通事故进行处理。

基于此，句容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

付死者女儿死亡赔偿金 18 万元，案件受

理费由杜某承担。案件判决后，双方均

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保险公司已履

行赔偿义务。

法官说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在道

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引发的损害赔偿案

件，可以参照适用本解释的规定。本案

是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引发的

损害赔偿案件，可以参照交通事故进行

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三

条规定，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

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

险金的责任。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

死亡、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

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该法律条文是防范投保人为了获取

保险金故意制造保险事故这一风险作出

的规定，但是本案中，经过公安机关侦查

及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能合理排除

存在这一情形，故保险公司仍应当依照

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赔付。

丈夫不慎撞死妻子，保险公司可以拒赔吗？

《中国妇女报》

【基本案情】
孟女士于2018年3月入职某服装公

司，从事销售工作。双方签订了一份《承

包经营合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口

头约定月工资根据销售业绩提成，没有

保底工资。但实际用工中，孟女士严格

接受着公司的管理。

2021 年 4 月，孟女士因孕期有先兆

流产的症状，遵医嘱向公司请病假。5

月，孟女士病假到期返岗上班，公司不同

意其继续工作，直接将她辞退。怀着 5

个月大的宝宝，孟女士去人社局询问政

策，才发现公司也没给自己缴社保。

无奈之下，孟女士提起劳动仲裁，提

出确认劳动关系、支付病假工资等诉

求。同时，孟女士向工会请求帮助。为

证明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会律师

帮孟女士整理提交了银行交易记录、微

信聊天记录、工作软件等证据，用以证明

公司对孟女士进行工作安排、人事考勤

管理。

【案件结果】
经过仲裁、一审、二审，法院支持了

孟女士的请求，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

系。之后，孟女士再次申请劳动仲裁，要

求恢复与公司的劳动关系，并支付生育

医疗费、生育津贴等费用。最终，双方达

成调解意见，公司支付上述各项费用共

计6万元。

【案件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孟女士与服装

公司究竟是承包经营关系还是劳动关

系。在承包经营关系中，各主体处于平

等的法律地位，承包方具有经营自主权，

无需接受发包方的管理。

本案中，孟女士与服装公司虽签有

《承包经营合同》，但双方明显不属于承

包经营关系，比如合同中对承包费没有

任何约定，公司始终实际经营控制孟女

士所在门店，孟女士对门店的收益不能

“自负盈亏、自主收益”，由此可见双方并

非承包经营关系。孟女士接受公司的人

事管理，双方应属于劳动关系。根据《女

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八条，女职工

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未参加生育保

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

用人单位支付。女职工生育或者流产的

医疗费用，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用人

单位支付。

由此可见，公司应当向孟女士支付

生育津贴、医疗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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